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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教調

0021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投資規模較小之學校可與其他國立大學聯合共同委託專業績優金融機構或由投資績效良好之

學校負責進行集體投資。  

2.教育部 107 年 6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087187 號函各國立大學(專)校院：各國立大學

(專)校院自 107 年 6 月 8 日起辦理股票處分時，免繳納股票交易金額 1%作業費予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3.教育部業完成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修正草案，於本(108)年 10 月報送

主計總處審查，該總處於本年 12 月 11 日以主會金字第 1080501136 號函核定，教育部已將核

定後會計制度於本年 12 月 12 日以臺教會(一)字第 1080181824 號函送各國立大學。 

◆其他績效 

1.教育部未來將依本院建議蒐集其他鄰近或先進國家關於公立大專校院之財務運作模式及其制

度內容與我國制度之異同，以適時檢討調整我國現行制度，使我國國立大學更具競爭力。  

2.106 年已有 17 所學校投資股票約 39.74 億元，亦有 9 校投資基金、ETF、國外股票、人民

幣……等約 9.84 億元，較 100 年度分別增加 9 校及 5 校，投資金額亦分別增加約 26.02 億元及

7.43 億元。  

3.有關強化宣導國立大學合作委託投資機構進行投資事宜，教育部業於 108 年 1 月 10 日至 11

日之「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預見 2030+未來大學」中進行宣導，並於會議手冊第

155 頁說明，以利學校著手擬訂合作委託投資規劃相關事項。  

4.國立大專校院計 50 校均已組成投資管理小組。  

5.為完備學校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透明，教育部業修正「大專校院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內容架

構表」，並於 106 年 1 月 9 日以臺教高通字第 1050176453 號函檢送各大專校院，並請各校於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09.01.16

第 5 屆第 66 次會議決議 : 結

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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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3 月 3 日前完成學校校務及財務資訊修正與公告事宜；未來亦適時更新架構表各項內

容，且每學期開學前至少更新一次，以利外界查詢。  

6.有關「大專校院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內容」106 學年度經教育部逐校檢核，公私立大學均已

完成資訊公開作業並定期更新，且「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已於 106 年 4 月 19 日修

正發布。  

7.教育部表示澈底取消有價證券處分程序等規範一節，因涉及排除國有財產法之規定，業錄案

於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之修法時進行檢討。  

8.放寬年度計畫結餘款可彈性運用部分，教育部將於未來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法時邀

集主計總處進行檢討。  

9.有關提升國人捐助高教意願部分：  

(１)教育部將透過每年大學校院校務經營主管聯席會議，邀請受贈業務成效績優之學校進行經

驗分享，以促大學校院主管及相關同仁經驗交流。  

(２)教育部將持續透過推動高教深耕等重大政策，優化提昇整體高教環境，並透過相關管道宣

傳我國高教推展成果，以爭取國人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之認同，以提升捐助高教之意願。  

(３)教育部業於 108 年 1 月 10 日至 11 日「108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預見 2030+未來大

學」中進行宣導，以利學校辦理募款業務時可善加利用。  

 

  

 


